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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公司”）

与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

请协议》，本所接受海康威视的委托，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

称“《试行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1 号》”）、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3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关

于海康威视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反馈意见的要求，就海康威视实行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 言 

本所律师已于 2012年 4月 22日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本着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海康威视

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外，涉及海康威视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法律

问题的意见和结论仍适用原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表述，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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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明事项仍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关于海康威视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1、海康威视注册资本增加至 20亿元 

根据海康威视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1年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10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根据海康威视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披露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已于 2012年 6月 13 日进行了上

述权益分派。 

2012 年 6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2012]21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止，公司已将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拾亿元转增实收资本。” 

经本所律师核查，海康威视目前正在办理上述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2、经本所律师核查，海康威视通过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年度工商

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康威视仍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海康威视具备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体资

格。 

二、关于海康威视本次激励计划的主要调整内容 

海康威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于 2012年 4月 22日审议通过了《杭州

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并已将有关股权激励

计划的申请文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海康威视实行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反馈要求，海康威视董事会拟定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

稿）》”）。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海康威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修订内

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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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第九条，海康威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修改为 620人，其中公司及下属分公司的中

层管理人员 169人，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的核心技术和骨干员工 451 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总量 

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第十四条，海康威视本次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股数修改为 9,24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第十五条，激励对象的授予股数进行了

相应调整。其中，总监层级员工 32 人合计授予股数为 1,026,000 份，中层管理

相关员工 176人合计授予股数为 2,786,000 份，业务骨干 412人合计授予股数为

5,435,000份。 

4、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第十九条，海康威视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布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前总股本 1,0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4.0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参照本计划第九章的相关规定，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为 10.65元。 

5、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程序 

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第二十五条，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解锁程序修订为： 

（1）公司将在解锁时点向激励对象发出《限制性股票解锁公告书》，通知激

励对象该批次需解锁股票公司及个人解锁要求的达成情况，及激励对象该批次可

解锁股票数量； 

（2）激励对象在董事会确定的解锁窗口期内向公司提交《限制性股票解锁

申请书》，提出解锁申请；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解锁资格与是否达到条件审查确

认； 

（4）激励对象的解锁申请经董事会确认后，公司向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5）经交易所确认后，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6）激励对象解锁后，涉及注册资本变更的，由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办理

公司变更事项的登记手续。同时，公司将申报集团，并由集团及时将激励计划实

施情况及公司股本总数、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等变化情况及时报国资委备案，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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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信息及时在《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信息系统》中予以更新。 

6、海康威视还就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对标

公司选取、公司的权利与义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等内容进行了修订。 

本所律师核查了上述修订内容后认为，海康威视董事会拟定的《限制性股票

计划（修订稿）》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 1号》、《备忘录 2号》、《备

忘录 3号》及《试行办法》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情形。 

三、海康威视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法定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实行激励计划，海康威

视已履行了下述程序： 

1、2012 年 7 月 2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国资分配

[2012]426号《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海康威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2012年 7月 24日，海康威视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2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及《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 

3、2012 年 7 月 24 日，海康威视二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

股票计划（修订稿）》；海康威视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发表

了独立意见。 

4、2012 年 7 月 24 日，海康威视二届监事会三次会议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审核并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和《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

法》。 

5、2012 年 7 月，中国证监会对《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进行了审核

并确认无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海康威视董事会拟定的《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尚需

经海康威视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 

四、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海康威视董事会拟定的《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符合《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以及《备忘录 3 号》

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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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康威视董事会拟定的《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尚需经海康威视

股东大会批准后，海康威视方可实施《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稿）》。 

（结 尾）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2012年 7月 24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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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沈田丰                

 

 

                                                   胡小明              

 

 

何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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